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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社保体系试点方案实施5年成效如何 

关信平 
 

  

（背景资料:在“中国社会保障论坛首届年会”上国务院试点工作小组专家组成员

关信平先生做了主题报告，全文如下：） 

  

  2005年12月至2006年4月，国务院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工作小组专家组

由组长王建伦同志带队，对吉林、黑龙江两省试点情况进行检查评估。现将专家

组的基本结论及建议介绍如下： 

  

  一、两省试点任务完成的基本情况 

  

  首先，推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是试点的主要任

务之一。两省基本完成并轨任务。 

  

  到2005年底，吉林省共完成并轨130万人，共支付经济补偿金85亿元，其中中

央财政25亿元、地方各级财政33.1亿元、企业自筹50.6亿元，人均8800元。清偿企

业欠职工债务总额29.5亿元，人均7108元。并轨人员中，65%实现了比较稳定的就

业，88%接续了养老保险关系。 

  

  同期，黑龙江省共完成183万人的并轨，共支付经济补偿金134.3亿元，其中中

央财政30亿元、调剂使用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结余14亿元、地方各级财政51.7亿

元、企业自筹38.6亿元，人均8367元。清偿企业欠职工债务总额56.7亿元，人均

7538元。并轨人员中，44%实现了比较稳定的就业，63%接续了养老保险关系。 

  

  第二，进一步完善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一是做实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按照最初的试点方案规定，吉黑两省均从

2004年1月1日起，按5%的比例起步做实，中央财政补助3.75%，地方财政补助

1.25%。而到2005年底两省实际做实到6%，增加1个百分点的资金主要通过基金征

缴解决。 

  

  二是改革了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吉黑试点中，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当地上

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1 年

发给1%；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职工退休时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预期计发月

数，而预期计发月数按城镇人口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来确定。

同时，两省采取了新老计发办法平稳过渡的办法，使新计发办法受到退休人员的

普遍欢迎。 



  

  三是加强了养老保险扩面征缴。在大量职工并轨和灵活就业的情况下，两省

保持住了参保缴费人数不下降的良好势头。吉林省实现了养老保险缴费人数占参

保人数比例不降低，征缴和清欠双增长。黑龙江省实现了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

数、实际缴费人数、基金征缴额、清理企业欠费"四个增长"。 

  

  四是规范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吉林省采用"两级调剂，分级负责，定额补助，

自求平衡"的管理模式，建立了省级调剂基金，实现了全省各类参保企业的省级统

筹。黑龙江省从2005年5月1日起，以统一统筹项目、统一计发办法、统一基金管

理、统一业务规程和信息系统、统一管理经办机构为目标，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省

级统筹，对各地经办机构实行垂直管理。 

  

  第三，两省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制度有新的进展。 

  

  近年来两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和基金收入都有较大幅度增加。两省还出

台了公务员医疗补助、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等政策，明确

了关闭破产和改制改组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医疗保险补助标准和资金渠道，制定了

并轨人员医疗保险接续办法，吉林省还出台了城镇居民住院医疗保险办法，逐步

形成了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同时，吉黑两省工伤保险

参保人数和基金征缴收入也大大增加，其扩面的重点对象是煤炭、建筑等高风险

行业和进城务工人员等。 

  

  第四，两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得以加强，均基本做到应保尽保，并

且健全了四级工作网络，完善了管理制度。 

  

  2005年底，吉林省低保对象有136万人，平均月补差68元，2005年支出10.7亿

元；黑龙江省低保对象有150.6万人，平均月补差63元，2005年支出11.7亿元。此

外，两省还建立低保和再就业的联动机制，实现动态管理。试点期间两省低保人

数分别下降10万人和7.6万人。再有，对低保人员实施了分类管理和分类施保，建

立了综合性救助体系，并收到良好效果。 

  

  第五，两省均加强了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和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 

  

  在两省试点工作中也还有一些没有很好完成的工作。例如，试点方案规定，

未参加过基本养老保险统筹且无力缴费的集体企业退休人员按当地低保标准由民

政部门全额发放基本生活费。但由于没有明确资金渠道及地方财政困难，目前这

项政策尚未实施。另外，试点方案还规定要积极研究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险制

度改革问题，也由于各省无法单独操作而未落实。再有，两省的企业年金发展尚

需进一步推进。为此，专家组建议试点工作小组认真研究具体方案，督促落实这

些工作。 

  

  二、试点的主要成效 

  

  首先，两省的试点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为实施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保障。 

  

  其次，试点对人们"一次就业定终身"传统的就业观念产生深刻影响，使市场导

向的就业机制更加深入人心。试点解决了多年来国有企业与职工解除或终止劳动

合同难的问题，企业逐步建立起新的"能进能出"的用工机制。同时，大批下岗职工

转移到民营企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实现了劳动力跨地区、跨产业、跨所有制的流

动，优化了劳动力结构和经济结构，推动了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 

  

  再有，试点促进了两省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并开始了对建立长效机制的

初步探索。在试点过程中，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都取得重大进展，初步构建

了独立于企业之外、保障制度规范化、资金来源多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

保障体系。 

  

  最后，是试点工作促使各级政府逐步认识和承担起社会保障的责任，进一步

强化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试点还进一步拉近了党委政府与职工群众的距离，

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树立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良好形象。 

  

  总而言之，两省试点较好解决了制约改革的深层次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促

进了国有企业改革、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同时也为全

国积累了宝贵经验。因此专家组认为，中央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的决策是

正确的，两省的试点取得积极成效和宝贵经验，对于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三、试点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是试点方案规定，做实个人账户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补助构成，导

致与个人账户由职工个人缴费构成的事实相矛盾，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补什么，应

该是发放当期的退休金，而不是个人账户，个人账户是由个人缴费形成的，所以

这是一个矛盾。 

  

  二是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不足额和到位不及时，影响了个人账户动态做实。 

  

  三是个人账户基金管理没有明确的制度框架。 

  

  这些都需要在下一步的试点工作中解决。 

  

  四、有关政策建议 

  

  专家组提出，在下一步的试点中应当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和可持

续性；更加注重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和共同推进；更加注重理顺政府、企业

和个人的社会保障责任，尤其要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责任。 

  

  同时专家组提出以下具体的政策建议： 

 



  

  一是理顺社会保险经办管理体制，建议尽快实行省以下社保经办机构垂直管

理，以适应省级统筹与个人账户由省一级管理的要求。 

  

  二是要规范做实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尽快建立个人账户基金以省级为管理单

位的、投资主体和投资渠道多元化的个人账户基金管理运营的制度框架，并建立

相应的监督机制，确保基金的完整性、增值性和合法性。本人认为，对个人账户

能否做到有效的管理及安全的投资运营，是部分累积极制养老保险体系成败的关

键。因此要抓紧研究出台做实个人账户基金投资运营办法。要明确个人账户的管

理及投资运营方面的责任制度和监督制度。 

  

  另外，要继续完善养老金计发机制，建立正常的养老金调整机制，控制养老

金替代率下降的趋势。 

  

  三是应着力建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稳定性，并

加强对失业的调控。 

  

  四是解决历史遗留的关闭破产企业及并轨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和并轨人员医疗

保险问题；并研究制定覆盖城镇全体居民的医疗保障政策。 

  

  五是进一步优化社会救助体系，扩大社会救助范围，设立分层救助体系，按

其收入和实际生活状况在现有低保对象中分出一定的层次，针对各层的具体情况

提供不同的救助；同时将综合性救助延伸到低保对象以外的"边缘户"，对他们中确

有困难的家庭提供救助。同时，应继续探索低保与再就业的联动机制，使低保制

度既能切实保障低保对象的基本生活，又能调动他们再就业的积极性。 

  

  六是积极探索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制。面临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异地转

移，应逐步将外来劳动力纳入到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应

该积极探索建立长期性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制。在其初期阶段主要解决地区

之间和城乡之间社会保障制度协调问题，以便进入城市的劳动者能够比较顺利地

进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并且使从城市回到农村的劳动者能够保留和接续其社会

保障关系。在此方面应该尽快出台全国性政策。 

  

  另外，专家组还提出了适时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防止赡养率上升过快和

替代率下降，以及积极推进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改革等方面的建议。 

  

最后，专家们建议，在下一步的试点中专家们能够同步参与调研，以便适时地了解

第一线的试点情况，及时对试点的成效及问题做出反应，使试点工作更加有效地进行。   

 

关信平：国务院试点工作小组专家组成员、南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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